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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06,0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1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09月04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公司流通股股东，以换

取其所持其余非流通股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时公司股本结构为计算基

础，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将获得3股股份的对价。

2、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6年5月29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年6月30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 诺

及 追

加 承

诺 的

履 行

情况

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电信科研

院”）

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

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特别承诺：（

1

）如果其他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在股权分

置 改革方案实施前被质押、司法冻结或托管，因而导致不能执行对价安排，或有非流通

股股东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改革方案， 包括截止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日公 司未联系

到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未对公司关于参与股权分置改革征询函作出答复 的非流通股股

东，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同意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 为垫付。 代为垫付

后，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电信 科学技术研究院偿还代为

垫付的股份，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的同意，由高鸿股份向深交所提

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2

）如高鸿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

通过， 电信院承诺在高鸿股份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

12

个月内豁免电信院对高鸿股

份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

36,159,759.76

元（含税）债权。

已 经

全 部

履 行

完毕

其他承诺：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目前本院及下属除你公

司外其他企业与你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同时本院承诺：在本院作为你公司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 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你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的具体业务，也不会利用对公司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你公司利益的行为。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一、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承诺人资产与上

市公司资产将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承诺人不发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等不规

范情形。二、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

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

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

2

、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

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股东或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

行账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

使用。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

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

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承

诺人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目前电信科研院及下属除发行人外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在

本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期间， 本院及下属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

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任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业务， 也不会利用对

发行人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

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上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于第

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正 常

履 行

中

2.

吴红

法定承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将遵守法

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已 经

全 部

履 行

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09月04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数量为106,0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量（股）

1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41,791 41,791 0.0046% 0

2

吴红

64,255 64,255 0.0071% 0

合 计

106,046 106,046 0.0117%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国家持股

0 0.00% 0 0.00%

2.

国有法人持股

873,391 0.10% -41,791 831,600 0.09%

3.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8,803,128 0.97% 8,803,128 0.97%

4.

境内自然人持股

27,263,226 3.00% -64,255 27,198,971 3.00%

5.

境外法人持股

0 0.00% 0 0.00%

6.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 0 0.00%

7.

内部职工股

8.

高管股份

9.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6,939,745 4.07% -106,046 36,833,699 4.0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人民币普通股

870,690,122 95.93% 106,046 870,796,168 95.94%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 0 0.00%

4．

其他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870,690,122 95.93% 106,046 870,796,168 95.94%

三、股份总数

907,629,867 100.00% 907,629,867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注

①

数量（股）注

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注

③

数量（股）

注

②

占总股本

比例（

%

）注

③

1.

电信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

43,230,864 19.2223 61,630,979 6.7903 41,791 0.0046

注

④

2.

吴红

0 0 0 0 64,255 0.0071

注

⑤

合计

43,230,864 19.2223 61,630,979 6.7903 106,046 0.0117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股份数量变化沿革情况如下：

注①：股改实施日公司总股本为224,900,000股；

注②：股份数量以2018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后计算；

注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907,629,867股；

注④：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电信科研院应持有44,498,919股，电信科研院垫付股份1,268,

055股，扣除垫付股份数量后电信科研院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数量为43,230,864股。此部分股份

自股改实施日36个月全部解除限售。

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至2015年12月31日共计收回垫付偿还股份791,264股（解除限售已

全部办理完成）。

2016年6月21日，秦俭和罗溶溶向电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21,260股（尚未解除限售）。

2018年4月17日，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为：以公司总股本648,307,04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总股本

由648,307,048股增至907,629,867股。

电信科研院收回尚未解除限售的代垫股份由21,260股增至29,764股。

2019年3月25日吴红向电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12,027股（尚未解除限售）。

注⑤ ：2018年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后股东吴红持有的股份由54,487股增至76282股， 向电

信科研院偿还代垫股份12,027股后剩余64,255股（尚未解除限售）。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

1 2007

年

6

月

28

日

19 65,537,097 25.61%

2 2007

年

11

月

8

日

6 1,517,704 0.59%

3 2008

年

3

月

19

日

11 35,000,000 13.47%

4 2008

年

6

月

26

日

3 23,420,784 9.02%

5 2009

年

7

月

8

日

2 27,495,940 10.58%

6 2009

年

11

月

4

日

3 313,178 0.13%

7 2010

年

12

月

20

日

8 64,400,000 19.35%

8 2011

年

3

月

1

日

6 2,426,818 0.73%

9 2013

年

7

月

16

日

1 8,600,000 2.68%

10 2013

年

9

月

13

日

1 1,204,529 0.23%

11 2013

年

12

月

6

日

8 153,640,000 29.78%

12 2014

年

12

月

16

日

5 665,974 0.1126%

13 2015

年

10

月

30

日

1 2,894,857 0.4895%

14 2016

年

5

月

26

日

1 29

，

400,000 4.97%

15 2016

年

11

月

28

日

136 2,308,020 0.39%

16 2017

年

2

月

14

日

2 113,566 0.018

17 2017

年

11

月

10

日

8 54,422 ,131 8.36

18 2017

年

11

月

28

日

1 3,748,002 0.5759

19 2018

年

1

月

16

日

3 13,377,775 2.0635

20 2018

年

10

月

24

日

3 7,576,829 0.83

21 2018

年

11

月

27

日

114 2,843,624 0.3133

22 2018

年

12

月

20

日

1 19,280,095 2.1242

23 2019

年

10

月

26

日

1 2,376,149 0.26

24 2019

年

12

月

19

日

1 11,568,057 1.2745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高鸿股份限售股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吴红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高鸿股份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

件 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申请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未有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5%及以上的计划。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1）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制定的相关操作

规则；

（2）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计划来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

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1、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

2、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若存

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0-083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部分激励权益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激励

权益予以注销的议案》，并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了《关于对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部分激励权益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8）。

因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未达成，公司董事会根据《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对14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行权条件的总计545.20万份股票期权

进行注销。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已于2020年8月31日完成

上述545.20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20-08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激励权益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权益予以注

销的议案》，并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了《关于对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权益

予以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9）。

因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

权条件未达成，公司董事会根据《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行权条件的总计3,404万份股票期权进

行注销。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已于2020年8月31日完成

上述3,404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

份有限公司第五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777� � �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0-06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于2020年7月22日至2020年8月31

日，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40.67万元，超过2019年净利润1037.07万元的10%。

上述相关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收款时间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元）

1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

100,000.00

2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疫情补贴

1,000.00

3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稳岗补贴

107,383.00

4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稳岗补贴

120,029.40

5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稳岗补贴

2,020.80

6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稳岗补贴

22,706.10

7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019

年产业政策兑现

50,000.00

8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稳岗补贴

100,000.00

9

镇江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稳岗补贴

2,218.50

10

无锡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岗前培训

3,900.00

11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稳岗补贴

189,936.00

12

上海来伊份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稳岗补贴

68,449.50

13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疫情补贴

2,000.00

14

无锡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岗前培训补贴

1,000.00

15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稳岗补贴

41,670.22

16

江苏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110,000.00

17

苏州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服务业政策扶持资金

390,000.00

18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老年教育社会学习点扶持费

10,000.00

19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疫情防控期间援企稳岗补贴

84,000.00

20

安徽来伊份食品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失业保险返还

422.00

合计

1,406,735.5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本次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140.67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0978� � �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2020-044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相关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山湖旅游公司”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10,100万元。本公司持有罗山湖旅游公司70%的股权，桂林罗山湖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罗山湖集团公司” ）持有罗山湖旅游公司30%的股权。罗山湖旅游公司主要开发相关

体育休闲运动项目。 截止2020年6月30日， 罗山湖旅游公司总资产28,150.37万元， 净资产7,

605.24万元，2020年1-6月实现净利润-467.95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20年8月28日，罗山湖旅游公司、罗山湖集团公司收到《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政府关于拆

除罗山水库保护范围内房屋建筑的函》（临政函【2020】37号），主要内容如下：

“为保护两江镇罗山水库生态环境，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等相关

规定，经研究，决定对你们公司在罗山湖水库保护范围内剩余的9栋建筑物依法进行处置，对

其中7栋建筑物进行拆除，收回2栋建筑物作为水利部门水库管理用房，同时收回上述房屋所

占土地，鉴于你们公司建设上述房屋时已依法办理相关用地建设等手续，区人民政府将给予

重置价补偿。”

上述9栋建筑物，其中8栋为酒店式别墅，1栋为临时建筑物。

上述罗山湖旅游公司9栋建筑物与2019年12月已拆除的9栋房屋建筑物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19年12月21日发布的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罗山湖旅游公司相关事宜的公

告》），占地面积48.82亩，其建筑资产原值约2,999万元，所占土地资产原值约4,327万元。

根据临政函【2020】37号文及临政函【2019】89号文，临桂区人民政府将给予罗山湖旅游

公司重置价补偿，罗山湖旅游公司上述18栋房屋建筑物以及收回其所占土地事项不存在资产

减值迹象，对本公司本期净利润无重大影响。由于罗山湖旅游公司上述18栋房屋建筑无经营

收入，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

鉴于目前补偿金额尚未确定，公司尚无法测算该事项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待

补偿金额确定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桂林市临桂区人民政府关于拆除罗山水库保护范围内房屋建筑的函》（临

政函【2020】37号）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转债代码：11007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转债简称：凌钢转债 编号：临2020-076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辽宁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0

年9月3日（星期四）下午参加“2020年度辽宁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

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3日15:00至17:

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2046� � �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5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15:2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

00一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8月3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科学大道12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2,633,9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087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为262,452,7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05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

181,3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34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公告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

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459,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6%；反对174,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外部董、监事及独立董事薪酬待遇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2,459,55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6%；反对174,4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罗剑烨、李瑞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603979�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0-061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2020年北京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

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8日（星期二）15:00至17:00。

届时公司的董事长王青海先生、财务总监孟竹宏先生、董事会秘书吴邦富先生将通过网

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

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0-088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31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228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

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对有关问题作出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

子文档。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在规定

期限内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9月1日

证券代码：002554� � �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20-072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

六个月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惠博普” ）于2020年8月28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2163号）。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已于 2020� 年 5� 月 24� 日出具了《关于长沙水业集

团有限公司不进行短线交易的承诺函》，根据上述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现将承诺内容披

露如下：

一、自惠博普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不存在

减持惠博普股份的情形。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本公司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

惠博普股份，亦不存在任何减持惠博普股份的计划。

三、如违反上述确认及承诺，本公司承诺因减持所得收益将全部归惠博普所有，并依法承

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